
立法会一题：制订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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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今日（五月二十一日）在立

法会会议上就李华明议员的提问的口头答复： 

 

问题： 

 

  政府正就制定竞争法发事宜再度咨询公众。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会： 

 

（一） 鉴于二零零六年十一月发表的公众讨论文件建议竞争法涵盖

七类反竞争行为，但最新的咨询文件只中却只涵盖当中的四类，而不

涵盖「联合抵制」、「不公平或歧视性的准则」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例如掠夺式定价）」这三类反竞争行为，政府这样做的理据是甚么；

有没有评估这做法是否违背了社会广泛支持制定竞争法的共识； 

 

（二） 政府建议竞争事务委员会可判处最高一千万元的罚款，但商

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日前表示，可视乎不同个案，提高罚款至违法行

为发生期间总营业额的百分之十，政府可否进一步阐释「视乎不同个

案」的意思是甚么；有没有评估该做法会否使竞争法存在灰色地带，

以及会否因而造成执法困难；及 

 

（三） 鉴于政府建议竞争法不适用于政府或法定机构，有没有评估

造成垄断和违反竞争现象的政府行为不受规管，会不会使供应水、电、

煤和邮政等服务的公用事业机构及其活动亦被豁除于竞争法的适用

范围之外，以及竞争法的效力会不会因而被削弱；当局会不会参考外

国的做法，研究如何避免采用这种一刀切的豁除做法？ 

 

答复： 

 

主席女士： 

 

（一） 二零零六年发表的咨询文件提到的七项行为，只是一些反竞

争行为的例子。事实上，反竞争的行为并不止于四项或七项，由于反

竞争行为的形式可以随着时间和环境而改变，根本没有可能将每种形

式和行为都在法例中详细列出。所以这次咨询文件建议订立概括式的

条文，禁止所有具有严重削弱竞争的目的或效果的行为。这做法与其



它大部份海外竞争制度的做法相若，而二零零六年公众咨询的响应显

示，大多数人也同意这做法。 

 

  我想在这里指出，无论是在二零零六年咨询文件内提到的七项行

为，以及在二零零八年咨询文件中提及的四项行为，即合谋定价、串

通投标、限制产量和分配市场，同样会受到竞争法例的规管。只是在

执行方面，我们建议委员会仿效其它地方的做法，预先假定合谋定价、

串通投标、限制产量和分配市场的目的均是严重削弱竞争，再由日后

的竞争事务委员会决定如何处理这些行为；但为加强法例的确切性，

我们建议委员会应发出指引，清楚列明甚么行为会被预先假定是以严

重削弱竞争为目的，和怎样处理这些行为。 

 

  我希望强调，题目中所提及的联合抵制、不公平及歧视性的准则

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项行为并没有被剔除，他们仍然会受法例规

管。例如文件中的「建议 27」，便以一整章节特别讨论「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并在这章节内详细解释如何处理这类反竞争行为。 

 

（二） 我们建议委员会可视乎不同个案的严重性决定确实罚款额。

委员会可判处最高一千万元的罚款。而更重的惩罚，包括更高罚款和

取消五年内担任公司董事或管理人员的资格，则只可由审裁处应委员

会的申请判处。我们的罚款上限是违法行为发生期间总营业额的百分

之十，这与国际间一贯做法相若。 

 

  正如司法机构一样，委员会会运用判断力就不同个案的严重性，

考虑量刑准则后作出判决，所以这并不存在灰色地带的问题。为求增

加透明度，委员会将会发出指引，说明计算罚款的考虑因素。 

 

（三） 这问题关乎两方面：第一，法例应怎样处理政府和法定机构

的行为；第二，法例应怎样处理由私营机构经营的公共事业。 

 

  根据上一轮的咨询结果，市民最关注的是私营机构的反竞争行

为。我们立法的首要目的，是要处理市民在这方面的关注。在香港公

营部门的活动相对较少，主要都是以公众利益为出发点，向市民提供

必需服务。因此我们建议竞争法不适用于政府或法定机构。这做法应

有助确保政府或法定机构的运作不会受到没有根据和出于误解的投

诉影响。 

 

 



  再者，法例并不是确保公营部门行为符合竞争原则的最佳方法。

如公营部门涉及反竞争行为，政府也会根据现行竞争政策采取行政手

段去处理。 

 

  我们会根据实施法例取得的经验，检讨这做法。 

 

  至于由私营机构提供的主要公共服务（包括公共运输、供电等），

我们参考了欧盟、英国和新加坡的做法，如竞争法的条文会妨碍这些

企业履行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便应给予豁除。需要注意的是，法例

只是豁除企业为履行其公共服务责任必须进行的活动。至于委员会在

处理个别投诉个案时，是否应豁除个别活动，有关企业须提出其认为

应获豁除的理据，让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  

 

完  

 

２００８年５月２１日（星期三） 

  


